事 业 单 位 住 所 证 明 表

	单位名称
	

	举办单位
	

	单位住所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住 所 所 有 权 情 况

	本单位所有
	
	租  用  的
	

	 举办单位

 无偿提供的
	
	其他单位

无偿提供的
	

	其    他

办公地址
	

	本 单 位

证    明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举办单位

（主管部门）

证    明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安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填  表  说  明

1、填写法定代表人办公主要场所所在地或事业单位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当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多于一处时，其他办公场所填列在“其他办公地址”一栏。单位住所要详细填写，如：××省××市××县（区）××路（街）××号。

2、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按实际情况填写。

3、住所所有权情况，按实际情况在四个选项之一后打“∨”。

并分别提交相应的材料：

（1）本单位所有的，出示产权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2）租用的，提交产权证明复印件，出示有效期内租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3）属于主管部门（举办单位）所有，并无偿提供使用的，在“主管部门（举办单位）证明”一栏写明“无偿提供使用”

（4）其他单位无偿提供使用的，提交无偿使用证明,并提交其产权证明复印件。

5、本单位说明的填写，若租用其他单位用房或由其他单位无偿提供使用的，在此栏填写该单位名称；除此之外，填写“情况属实，同意报送”，领导签字，单位盖章即可。

5、主管部门（举办单位）证明一栏，主要填写事业单位所填情况是否属实。
